[image: ]城步苗族自治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
（湘邵城步）安监执法队罚告〔2018〕lhb2号

[bookmark: _GoBack]茅坪平安烟花爆竹专卖店：
经调查，你(单位)有下列行为：
零售店内烟花爆竹品 (检查发现5饼由万载县株潭旺龙花炮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精品小地红鞭炮。经认定，这5饼精品小地红鞭炮为非法产品。)
以上事实主要证据如下:证据一：现场检查记录（湘邵城步安监执法队检记
〔2018〕lhb40号），证明茅坪平安烟花爆竹专卖店销售5饼非法经营的爆竹品。
以上行为违反了 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二十条第二款：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、零售经营者不得采购和销售非法生产、经营的烟花爆竹。 的规定， 依据 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 的规定，拟对你(单位)作出 责令停止销售非法生产、经营的烟花爆竹，处人民币壹仟元罚款，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烟花爆竹品 的行政处罚。
如对上述处罚有异议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的规定，你(单位)有权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 城步苗族自治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 进行陈述和申辩，逾期不提出申请的，视为放弃上述权利。
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地址：湖南省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行政中心7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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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书一式两份：一份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，一份交拟处罚当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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